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民間捐款管理委員會 

第18屆第2次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3月15日(星期三）下午3時30分 

地點：市府大樓2樓社會安全緊急應變室 

主席：姚淑文主任委員 

紀錄：黎昀錚               

出席人員：許雪雯委員、程正賢委員、洪麗芬委員(請假)、吳志毅委員

(請假)、張彬委員、鄭文惠委員、宋品葳委員、詹又文委員、

吳麗琴委員、陳佩琪委員、石守正執行秘書、蘇雪玲幹事 

列席人員：陳郁君科長、葉俊郎科長、謝宜穎專員、何嵩婷股長、黃筠媛

股長、沈心慧股長、陳玉芬股長、胡秀琴股長、蔡雅芬主任、

蔡易達、鄭宇寰、楚怡鈞、林孟蓁、邱鈺婷、陳靖如、陳民、

劉家亨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第18屆第1次會議紀錄確認。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二、工作報告： 

(一) 本局臺北市社會救助金專戶111年7月至12月收支情形報告。 

       依本局民間捐款管理委員會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辦理，單一運   

       用計畫20萬以下者由主任委員決定動支，並提付下次委員會 

       追認，111年下半年各計畫之經費動支情形詳如本次會議資料 

       (本局民間捐款支出一覽表)，請委員會審議追認。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二) 辦理「預防酒駕再犯—建立監理所多元轉銜服務模式」案， 

  成果報告。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三) 王長庚社會福利基金會111年度「弱勢家庭兒童成長扶助計 

  畫補助辦法」計畫，成果報告。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四) 台塑暨王長庚公益信託社會福利基金111年度「社會住宅弱 

    勢家庭協助方案獎學金獎勵辦法」計畫，成果報告。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五) 辦理112年「居家無障礙大改造」合作方案計畫，期中成果報 

  告。 

  許委員建議：社會住宅服務弱勢身障者入住時，身障科能主 

  動提供資訊管道，以利轉介與媒合提供相關服務。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六) 辦理「有關本局核定為具照顧困難之特殊需求兒少，須一對 

  一高照顧陪伴者」，成果報告。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七) 辦理「本局寄養家庭無法照顧受居家隔離或確診新冠肺炎之 

  寄養個案所需之照顧備援人力費用事宜」，成果報告。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八) 辦理「111年度重陽節系列活動計畫」，成果報告。 

    張委員建議：爾後請於成果報告中提供辦理活動民眾參與的 

    照片，以多元展現辦理成果。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九) 辦理「111年特殊弱勢家庭使用民間捐款扶助計畫」，成果報 

  告。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十) 辦理「112年特殊弱勢家庭使用民間捐款扶助計畫」，期中成 

  果報告。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十一) 辦理「111 年度萬華區弱勢家庭愛心餐食方案」，成果報 

    告。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十二) 辦理「112 年萬華社福中心街友假日餐食物資包計畫」，期 

       中成果報告。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十三) 辦理「111 年臺北愛心餐食網希望好食堂」，成果報告。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十四) 辦理「非營利私法人承租臺北市莒光社會住宅試辦計畫」， 

    成果報告。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辦理王長庚社會福利基金會112年度「弱勢家庭兒童成長扶 

           助計畫補助辦法」計畫，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同意。 

   案由二：為調整「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捐予本局供兒少服務 

           使用」使用項目案，提請審議。 

   決  議：針對本案修正及新增計畫之服務項目進行檢視，經使用單位 

           確認兒童發展普篩經費為200萬(每份500元*4,000份=200萬 



          元)，照案同意。 

   案由三：辦理「112年臺北愛心餐食網-希望好食堂」，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同意。 

   案由四：辦理「社會局內湖社會福利服務中心週美里蝸居專案修繕計 

          畫」，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同意。 

   案由五：辦理「2023台灣燈會志工感恩會」，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同意。 

肆、臨時動議： 

   案由一：辦理本局112年脫貧服務一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同意。 

   案由二：為辦理「受暴婦女庇護安置及預備自立生活計畫」，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同意。 

   案由三：社會局救助金專戶捐款用途項目第14項名稱「不幸少年教育 

           成長」項目因應時代改變移除負面字詞併入第5項「兒童及 

           青少年福利」項下，仍依指定捐款用途專款使用，提請審  

           議。  

   決  議：照案同意。 

 

伍、散會 17時10分 


